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信託業務規定 

發文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文日期：104.01.05 

發文字號：金管銀外字第 10300337910 號令 

業務類別： 信託類  

機構類別： 銀行類  

發文單位：外國銀行組  

上傳時間：2015/1/6 下午 05:50:32 

一、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辦理總行（或外國銀行申請認許時所設分行）

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外幣信託業務。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以信託方式辦理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款業務者，亦適用本規定。  

二、 前點業務之辦理，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於業務面不受信託業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期貨交易法

之限制，包含下列各項：  

（一） 管理、運用與處分信託資產之種類及範圍；  

（二） 專業投資人應符合之資格條件；  

（三） 商品應經同業公會或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備查或申報生效之規定；  

（四） 從事推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規定。  

三、 第一點業務之交易對象以中華民國境外客戶為限，且受託投資標的，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計價幣別不得為新臺幣；  

（二） 連結標的不得為新臺幣匯率、新臺幣利率指標或新臺幣計價商品；  

（三） 投資標的組合內容不得涉及新臺幣計價商品。  

四、 下列受託投資標的，得不受前點所稱投資標的組合內容不得涉及新臺幣計價商品之限制：  

（一） 境外基金，但其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比率不得超過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二）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含新臺幣級別之多幣別基金之外幣級別。  

外幣計價國際債券(含寶島債)得不計入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比率限制之計算範圍。  

五、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第一點業務，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除應充分說明該信託商品、服務及契

約之重要內容及充分揭露其風險外，並應就下列事項訂定作業規範，本國銀行於報經董事會、外國銀行在臺分行於報經總行或

區域中心核准後施行：  

（一） 接受客戶之標準與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程序；  

（二） 得提供客戶之商品種類及範圍；  

（三） 商品適合度規章；  

（四） 商品上架之審查機制；  

（五） 從事推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應遵循之事項。  

六、 第一點業務應帳列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並另以附註方式揭露於總行（或外國銀行申請認許時所設分行）所設信託業務專責

部門之財務報表。  

七、 本令所規範事項，應納入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落實執行。  

八、 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三年四月十一日金管銀外字第一○三○○○七一八七○號令自即日廢止。 

 


